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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中

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重工”、“发行人”或“公司”）对外

公布的《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中信证券对报告中

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3 

目  录 

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 4 

第二节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 7 

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11 

第四节 本期债券利息偿付及本金兑付情况 ····························· 12 

第五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 14 

第六节 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 15 

第七节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 16 

第八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 17 

第九节 其他情况 ······························································ 18 



 

4 

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ITIC HEAVY INDUSTRIES CO.,LTD 

二、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12 年 10 月 16 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2012 年 11 月 2 日，发行人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 2012 年 10 月 18 日、2012

年 11 月 3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证所网站。 

经中国证监会 2013 年 1 月 6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3]5 号”文核准，中

信重工获准于境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8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3 年 1 月 25 日至 2013 年 1 月 29 日，中信重工成功发行人民币 18 亿元

公司债券。 

三、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

“本期债券”）  

2. 债券简称及代码：品种一为 5年期品种，简称“12重工01”，债券代码 122220；

品种二为 7 年期品种，简称“12 重工 02”，债券代码 122221。  

3. 发行规模：人民币 18 亿元，其中品种一发行规模为 12 亿元，品种二发行

规模为 6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利率询价

结果在预设利率区间内协商确定。5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4.85%，7 年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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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票面利率为 5.20%。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债券品种的期限：本期债券分为 5 年期和 7 年期两个品种。其中，5 年期品

种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7 年期品种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8.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

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

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9. 起息日：2013 年 1 月 25 日。 

10. 付息日期：（1）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1

月 25 日，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或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赎回或

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1 月 25 日（前述日期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息）；（2）本期债券 7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 月 25

日，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或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赎回或回售

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1 月 25 日（前述日期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兑付日期：（1）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1 月 25 日，若发

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或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赎回或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为 2016 年 1 月 25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

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2）本期债券 7 年期品种的

兑付日为 2020 年 1 月 25 日，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或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赎回或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1 月 25 日（前述日

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

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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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

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

相关规定办理。 

13.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4.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

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 

15.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证评

将于发行人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

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中诚信证评将在近期出具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

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16.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重工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

券受托管理人。  

17.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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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系经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关于同意中信重

型机械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批复》（中信计字[2007]113 号）及财政部《关于

中信重型机械公司实施股份制改造的批复》（财金函[2007]218 号）批复同意，

由中信集团对中信重型机械公司进行分立式重组改制，并由中信集团、中信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投资”）、中信汽车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汽

车”）以及洛阳市经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经投”）于 2008 年 1 月

26 日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的出资折合总股本数为

1,288,000,000 股，合计人民币 1,288,000,000 元。股权结构如下： 

发起人 股本（股） 股本比例 股权性质 

中信集团 1,118,315,048 86.83% 国有法人股 

中信投资控股 84,842,476 6.59% 国有法人股 

中信汽车 42,421,238 3.29% 国有法人股 

洛阳经投 42,421,238 3.29% 国有法人股 

合计 1,288,000,000 100% - 

经发行人 2011年 1月 2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并经财政部《关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利润转增

股本有关问题的批复》（财金函[2011]11 号）批复同意，发行人以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未分配利润中的 767,000,000 元转增公司股本，转增后完成后发行人

总股本为 2,055,000,000 股，合计人民币 2,055,000,000 元。发行人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完成本次转增的工商登记。股权结构如下： 

发起人 股本（股） 股本比例 股权性质 

中信集团 1,784,268,187 86.83% 国有法人股 

中信投资控股 135,365,907 6.59% 国有法人股 

中信汽车 67,682,953 3.29% 国有法人股 

洛阳经投 67,682,953 3.29% 国有法人股 

合计 2,055,000,000 100%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631 号文核准，发行人于 2012 年 7 月 2 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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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 4.67 元公开发行 685,000,000 股 A 股。本次 A 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319,895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08,557 万元，所发行股票已于 2012 年

7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为

2,740,000,000 股，合计人民币 2,740,000,000 元。发行人已于 2012 年 8 月 1 日

完成发行上市的工商登变更登记。 

中信重工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15 年 8 月 17 日，中信重工发布《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其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股本

2,74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5 元（含税），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共计转增 1,370,000,000 股，本次

分配实施后发行人总股本变更为 4,110,000,000 股。 

中信重工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

唐山开诚 80%的股权（其中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唐山开

诚 30%的股权，以支付现金对价人民币 53,000 万元的方式收购交易对方合计持

有的唐山开诚 50%的股权），同时拟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不超过 10 名其他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

产交易价格的 100%，用于支付本次股权收购的现金对价和补充唐山开诚的营

运资金。2015 年 5 月 6 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预案及其相关议案；2015 年 8 月 25 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本次交易的具体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2015 年 8 月 28 日，发行人收到

财政部《关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唐山开诚电控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80%股权有关事宜的批复》（财金函[2015]126 号），财政部同意发行人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2015 年 9 月 6 日，发行人收

到商务部反垄断局出具的《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2015 年 9 月 11 日，发行

人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2015 年 12 月 7 日，发行人

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许开成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12 号），核准本次交易。2016

年 1 月 26 日，发行人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发行人注册资本（股本）由人民币 4,110,000,000 元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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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 4,339,419,293 元。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2017 年，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市场形势，中信重工坚持战略引领发展、创新

驱动发展、价值提升发展的思路，全面致力“核心制造+综合服务”的新型商

业模式，以生产经营、资产经营、对外合作、资本运作“四措并举”保证战略

落地，公司实现了由传统动能向“传统动能+新动能”双轮驱动转变，由产品

经营向产业经营转变，由重资产线性增长向轻资产、轻结构增长转变，由集权

管控向战略管控转变，战略转型取得明显成效，经济指标全面增长，重型装备、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工程成套、节能环保装备、军工装备等产业板块初具规模，

公司步入企稳回升良性发展轨道。 

2017 年，中信重工实现营业收入 46.21 亿元，同比增长 22.52%；当年实现

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 1.12 亿元，同比增加 16.25 亿元；实现净利润 0.66 亿

元，同比增加 16.31 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0.31 亿元，同比增加 16.15

亿元；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6 亿元，同比增加 12.80 亿元，创

2013 年以来最好水平。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增减率（%） 

资产总额 19,738,465,401.27 19,774,272,851.07 -0.18 

负债总额 12,428,029,459.36 12,556,642,448.63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7,148,146,507.61 7,103,252,286.03 0.63 

所有者权益合计 7,310,435,941.91 7,217,630,402.44 1.29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197.38亿元，较年初减少 0.18%；

负债总额为 124.28 亿元，较年初减少 1.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为 71.48 亿元，较年初增加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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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4,620,579,934.31 3,771,394,044.21 22.52 

营业利润 89,920,203.07 -1,618,985,093.77 不适用 

利润总额 112,228,825.96 -1,512,478,176.05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321,979.24 -1,583,937,279.28 不适用 

2017 年，中信重工实现营业收入 46.21 亿元，同比增长 22.52%；当年实现

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 1.12 亿元，同比增加 16.25 亿元；实现净利润 0.66 亿

元，同比增加 16.31 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0.31 亿元，同比增加 16.15

亿元。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5,922,294.68 -713,720,049.91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044,357.17 -1,174,338,370.94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0,571,192.95 512,188,675.06 -250.45 

2017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表现为净流入，上年同期

为净流出，2017 年度发行人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6 亿元，同比

增加 12.80 亿元，主要是因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收到货款

较同期大幅增加；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45 亿元，较上年净

流出减少 79.13%，主要是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金额均有所减少所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表

现为净流出，上年同期为净流入，主要是因为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多、本期

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调整至投资活动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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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 [2013]5 号文批准，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至 2013 年 1 月 29 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 18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后净款项已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1

对网上认购资金情况出具编号为“京永验字（2013）第 21003 号”的验资报告；

对网下配售认购资金情况出具编号为“京永验字（2013）21004 号”的验资报

告；对募集金到位情况出具编号为“京永验字（2013）第 21002 号”的验资报

告。 

根据发行人 2013 年 1 月 23 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

发行人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为拟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调整

公司债务结构。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净额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账户，截

至本报告出具日止，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全部使

用完毕。 

                                                 

1 根据发行人 2014 年 1 月 13 日发布的《关于所聘会计师事务所转制更名的公告》，北京永拓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转制的相关工作，转制后名称由“北京永拓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已取得财政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本次变更仅为名称变更，该会计

师事务所主体、经营范围未发生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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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期债券利息偿付及本金兑付情况 

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1 月 25 日，若发

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或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赎回或回售部分债券的付

息日为自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1 月 25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 7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 月 25 日，若行

人行使赎回选择权，或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赎回或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自 2014 年至 2018年每年的 1 月 25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发行人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行使“12 重工 01”赎回选择权，将本期公司债

券 5 年期品种全部赎回。发行人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支付了 2016 年 1 月 20 日

登记在册的公司债券本息，本期公司债券 5 年期品种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摘牌。 

根据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披露的《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所设定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12

重工 02”的债券持有人可在回售申报日（2017 年 12 月 14 日、2017 年 12 月 15

日、2017 年 12 月 18 日）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2 重工 02”债券申报回

售，回售价格为债券面值（100 元/张）。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9 日披露了《中

信重工关于“12 重工 02”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不调整的公告》（编号：临 2017-083）

和《中信重工关于“12 重工 02”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编号：临 2017-084），

并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12 月 15 日、12 月 18 日分别披露了《中信重工关于

“12 重工 02”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编号：临 2017-087）、《中

信重工关于“12 重工 02”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编号：临

2017-088）、《中信重工关于“12 重工 02”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编号：临 2017-090）。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

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2 重工 02”公司债券本次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 473,619

手，回售金额为 473,619,000 元（不含利息）。公司已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完成

回售资金发放，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12 重工 02”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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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并交易的数量为 126,381 手（一手为 10 张）。 

发行人已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向 2016 年 1 月 22 日登记在册的“12 重工 02”

持有人支付 2015 年 1 月 25 日至 2016 年 1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 

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向 2017 年 1 月 24 日登记在册的“12 重工 02”

持有人支付 2016 年 1 月 25 日至 2017 年 1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 

发行人已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向 2018 年 1 月 24 日登记在册的“12 重工 02”

持有人支付 2017 年 1 月 25 日至 2018 年 1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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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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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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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为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中诚信证评评级于 

2012 年完成了对本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评级制度相关规定， 

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中诚信证评将在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

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

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评将于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如有）年度报

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

告；在此期限内，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

级别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中诚信，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证评将就该事

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中诚信证评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出具了关于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维

持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中诚信证评将于近期根据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出具本期公司债券的跟

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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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17 年，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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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2016年 5月，发行人子公司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矿研院”）与客户 D 签订了设备制造采购、建筑安装工程、工程设计

及技术服务等总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合同总金额 22,883 万元。 

2016年 9月客户D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签订了金额 20,400 万元固定资产贷款合同，贷款合同期限为八年。建设银行以

贷款的方式为客户 D 提供资金，客户 D 以其土地抵押、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借

款人承诺函及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向建设银行提供担保，发行人子公司矿研院在

客户 D 未依贷款合同约定偿付贷款时承担保证责任，客户股东以股权质押向矿

研院承担的保证责任提供担保。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16 年 8 月 23 日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贷款合同在执行中，无违约情况。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7 年，发行人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 相关当事人 

2017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四、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2011 年 12 月，发行人与 A 公司签订《关于**项目之合同能源管理合同》

及《关于项目建设上网电价的补充协议》等合同；B 公司承诺其对 A 公司不能

向发行人支付效益分享款时，承担相应的连带保证责任。发行人 2018 年 1 月

18 日针对该等合同提出《仲裁申请书》。请求 A 公司支付节能效益分享款及相

应滞纳金，以及项目延期产生的额外资金成本，请求 B 公司对 A 公司按照承诺

承担相应的连带保证责任。该案件获郑州仲裁委员会受理。A 公司于 2018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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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 日向郑州仲裁委员会提交《反请求申请书》，请求仲裁解除与发行人原合同

并要求发行人向其支付工期延误违约金 358.6 万元。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日，该案件正在审理中。 

 

（以下无正文） 






